青岛农业大学第八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爱拍青春”大学生手机电影艺术节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和意义
当今时代，手机几乎已经成为人人必备且随身携带的重要交流工具，其多功能化不仅局限于通讯工具，而是集通讯、音乐、摄像于一体的电子集合体。随着手机和网络的普及，最近几年，手机电影开始在全球流行起来，与传统电影相比，手机电影不会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观众只要轻轻一点就可以马上观看，所以这种新潮的娱乐方式受到了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本次活动重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团队意识；使参与人员接受当代人文艺术的熏陶；培养大学生参与讨论、积极探索、自主创新的意识和动手的能力；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其个性和想法的舞台，挑战自我，提升自我。

二、活动主题：
我的电影我做主-大学生手机电影艺术节
三、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团委、学生会

承办单位：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学生分会

四、参与对象：
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五、活动流程：

1. 比赛报名阶段（5月5日-20日）

收集参赛报名信息，包括：参赛作品名称，剧组人数，组内人员及分工（包括导演、摄像、演员及饰演角色等等）。

2. 培训阶段：(5月21日-24日）
根据比赛要求对视频进行后期剪辑处理，由于选手参赛前没有类似的经验，因此赛前要对所有的选手进行视频处理方法的培训。同时向所有的选手讲明比赛的具体要求和流程。

3. 电影节阶段：(5月25日-30日）
（1） 公映前准备：

a.公映前一周内所有剧组将作品成片，包括花絮、初剪和剧照上交至指定地点；

b.比赛组织人员将根据所上交作品的题材和立意将影片进行分组并安排好电影公映周内具体电影播放次序和时间;

（2） 电影公映周：

a.电影公映时，每部电影播放前剧组所有人员将上台对自己的影片进行介绍，包括所拍摄影片初衷和立意。播放完后，评委和现场观众人员将对影片进行点评，剧组人员将对评委和观众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b.公映当日在公映场地外张贴宣传海报（要求每个剧组为自己的影片制作海报一张，海报要反映影片内容和立意）；     
（3） 电影评奖阶段：(5月31日-6月初）
电影播放后将根据评委和观众意见综合整理，评选各个奖项影片，其中将参加决赛的选手评选各类单项奖及集体奖，具体说明见奖项设置。
六、活动规则

1、进行拍摄的设备必须是手机，摄像头分辨率需在130万像素以上；

2、影片片长在1～10分钟之间，届时将视具体情况进行增减；

3、所拍摄影片的题材必须积极向上，不得带有不健康信息，剧本更贴近生活，语言更符合生活化，最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佳；

4、影片不能为偷拍，观众不得对任意一部影片进行口头或书面的恶意攻击。

七、评奖细则
邀请专业教师，对参赛作品进行评比，按参展的作品按10%，20%，30%，40%的比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同时视具体情况设立若干最佳创意奖、最佳影片奖、影帝、影后、最佳导演奖、最佳视觉奖、最佳配乐奖等。
八、报名方式：

请各学院于5月20日前将参赛作品登记表（加盖团总支章）及作品送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文经楼A-314）。

参赛作品（包括成片，花絮、初剪和剧照）请放在以参赛作品名称+学院+联系方式命名的文件夹内，并连同制作的海报一起于5月24日送至相同地点。

联系人：  许静雯           手  机: 13793238751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
2010年4月8日

附：报名登记表
附件：    
“爱拍青春”大学生手机电影艺术节报名登记表
单位（团章）: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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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剧组成员及分工（视具体情况填写，可增删）

	导演：

编剧：

摄像：

后期处理：

演员及饰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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